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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遴选要求
（1）考虑相关传染病流行因素及近年来群众需求量，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遴选3家（其中2-1-1程序1家），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遴选1家，共备选1家，入选吉安县非免疫规划疫苗遴选采购目录。
（2）除人用狂犬病疫苗以外的其他非独家产品遴选2家，备选1家；同种疫苗仅有2家及以内的，经评估原则上可直接列入采购目录。
（3）独家产品（同一品种国内只有唯一生产企业或进口疫苗），提供资料齐全者可直接进入吉安县非免疫规划疫苗采购目录。
二、遴选周期
遴选会议两年一次。如遇同一个类别的疫苗所选厂家均无法供应、遴选周期内新品种疫苗上市或突发事件需要应急接种且未入选本级采购目录等特殊情况下急需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实行一事一议的原则，经专家综合评选并经非免疫规划疫苗遴选采购管理领导工作小组同意从省级中标目录品种中增选采购。
三、质量和配送服务要求
1、非免疫规划疫苗必须可追溯。
2、确保供应非免疫规划疫苗质量合格，在验收、抽检过程中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由中选人负全部责任。 
3、非免疫规划疫苗品种供应及时，满足采购人要求及时配送。 
4、中选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采购人采购计划。超过3次以上不执行遴选人采购计划的，遴选人有权取消供货资格，一切损失由中选供应商自行承担。 
5、中选供应商提供的全部非免疫规划疫苗均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及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6、冷链保障：免疫规划科确保冷库、冷藏车、冰箱等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温度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记录完整。
四、其他要求
1、付款方式：各预防接种门诊疫苗款按季结算，一个季度结束后10天内结算上个季度的疫苗款给县疾控中心，县疾控中心根据各生产企业疫苗的使用及采购情况回疫苗款给疫苗生产企业。
2、验收要求 
（1）按批次，按行业标准、遴选要求等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并签订《验收确认单》等。
（2）入库验收：疫苗到达后，立即核对疫苗运输温度记录、批签发证明等文件，清点数量，检查包装，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
（3）分发供应：建立分发台账，确保疫苗在冷链条件下及时、准确配送至各接种单位。
3、退出机制
疫苗厂商（经销商）及其业务员、冷链运输企业存在以下任一情况，本级/县非免疫规划疫苗遴选采购管理领导工作小组有权终止其供货资质，并将该企业相应产品纳入吉安县非免疫规划疫苗供货黑名单。
（1）双方签订合同后，未能按时将疫苗送达县疾控的；
（2）冷链运输费不及时结算的；
（3）以不正当理由控货的；
（4）违反《疫苗购销廉洁承诺书》相关条款，对吉安县疫苗接种、采购等相关岗位人员行贿的；
（5）疫苗厂商发生严重影响疫苗质量的事件，或严重负面信息事件；
（6）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商业廉洁等影响吉安县疫苗正常使用的行为。
